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环 境 保 护 厅

桂环函〔2016〕1232 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
撤销桂环管字〔2007〕356 号文件的函

广西凯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《关于广西凯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电子产品生产项

目（桂环管字〔2007〕356 号）申请注销报告》收悉。经研究，函

复如下：

鉴于该项目建设内容发生变化，电子产品生产项目实际已不

存在，经我厅向社会网上公示，未收到反对意见，我厅同意你单

位关于撤销广西凯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电子产品生产项目环境

影响评价报告表批复的申请，《关于广西凯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
司电子产品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》（桂环管字〔2007〕

356 号）文件即日起作废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

2016 年 8 月 18 日
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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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南宁市环境保护局、南宁市环境保护局广西-东盟经济技术开发

区分局、福建高科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。


